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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不是奉祀官的備胎！ 

 

趙文瑾  婦女新知基金會 開拓組主任 

 

根據 7月 23日《聯合報》〈制度變革／奉祀官改無給職 可有女官〉的報載，未

來孔廟主祀奉祀官制度即將變革，除了改為無給職之外，女性也可擔任奉祀官。

我們欣見社會觀念進步與內政部對於性別平權的努力，但對於報載「奉祀官制度

修正案」中所言，女性擔任奉祀官之前提須為「未來孔家之後如僅生一女，可由

女子繼任奉祀官」不表贊同。 

 

若論性別平等，按理說只要是孔家的子女，皆有擔任奉祀官候選人的資格。若以

儒家倫理而言，其順序便應以長幼排序為主，而非如內政部所言在沒有男系子孫

的情況下，女性才可擔任奉祀官。因此，在報載孔家的情況中，未來奉祀官的人

選便不應該只在次子孔維寧（因長子已歿）與長孫孔垂長兩個人選中打轉，就排

序而論，孔德成之長女孔維鄂才應該是擔任奉祀官最優先的人選！如果只有在

「僅生一女」的情況下，孔家女兒才有可能擔任奉祀官，那麼政府等於宣告，女

兒是次等的、無奈的選擇，只不過是因為沒有兒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讓女兒

擔任。這樣的性別平等措施，毫無「平等」可言，性別平權的目的是要尊重，而

非施捨！ 

 

政府多年來以國家資源維持祭孔大典及奉祀官制度，顯然考量到這不只是孔家的

家祭性質，同時也兼具公祭與國家重要儀典的角色。那麼，我們就不可輕忽奉祀

官制度是否足以作為社會表率的公共性質。若不論過去儒家文化的長幼排序，也

可用民主制度來找出最適任的孔家後代。那麼，「適才適所」就是選拔的重點，

因此也可成立委員會，考量禮儀文化傳承所需的各項才能，於孔家後人中挑選出

適合繼承對象，而委員中任一性別比例當然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以符合性別平等

的現代原則。 

 

目前內政部的規劃，名為性別平等，實為將女性設定為備胎，乃為不良的社會教

育。從資源正義的角度來說，既然奉祀官是於法有據的職位，每月可領取「簡任」

官十多萬元的部長級待遇，並且其經費來自於內政部的人事費編列，就算未來可

能改為無給制，但是其意義已經與個別宗族的家祠完全不同，而是國家制度性規

劃的「禮儀工作」，擔任奉祀官者也必須要承擔一定的工作與義務。在這樣的情

況下，不管是過往奉祀官直接排除掉女性擔任的作法，或是將來「僅生一女」時

女性才有可能擔任奉祀官的情況，都已經構成了工作機會的性別歧視，違反了「就

業服務法」與「性別工作平等法」，國家作為雇主，當然難辭其咎！就算未來，

奉祀官不再作為有給職，但是作為舉國動見觀瞻的「榮譽職」，政府仍應做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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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落實性別平等，給女兒公平的競爭機會。 

 

2007 年，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前理事長蕭昭君老師成功爭取擔任斗山蕭家祠的女

主祭，其抗爭與努力的過程獲得了民間許多迴響，經由媒體報導後，也產生了重

大的社會教育意義。如果國家要重視儀典教育，我們認為作為制禮始祖的孔家後

代更應該作為性別平等的禮儀表率，從這一代開始，現在就給我們女性的奉祀官

吧！ 

                                             （寫於 2009年 7月 23日） 

 

後記：從 7 月 23日到 9月 28 日教師節這兩個月間，婦女新知基金會不斷建議相

關單位應重視女兒權益，建立讓女兒可以公平競爭的奉祀官機制。但均被以「傳

統」的理由回絕。因此，本會也於 9月 27日的下午，在台北市孔廟的門口照開

記者會表達抗議。相關新聞訊息，請見婦女新知基金會部落格。 

 

延伸閱讀：1. 婦女新知基金會部落格：

http://blog.roodo.com/awakeningfoundation  

「性別與祭祀」相關文章。 

          2.「女生正步走── 牽手催生女主祭」紀錄片，台灣性別平等教育 

              協會監製發行(2009)，洽詢電話：（02）2363-8841。 

 

(原文刋載於婦女新知基金會部落格，本文已獲作者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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